
花蓮縣政府版           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工程勘查紀錄表             

建議事項  
建議人  

文號  

陳情人  
電話  

住 址  
日期     年  月  日 

勘查單位  勘查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工 程 

名 稱 
  工 程 

TWD97 

座標 
Ｘ：  Ｙ：  

農 路 

屬 性 

□水保局興（輔）建，農路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，□縣政府興建，□鄉鎮公所興建 

□園內道，□私人農場內，□年代久遠無法查明之既有農路，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（請敘明） 

現 

況 

概 

述 

1.原農路概況：道路長度     公里 

□AC□PC□級配□土質路面，寛  公尺 

□上邊坡擋土牆，高     公尺 

□下邊坡擋土牆，高     公尺 

□排水溝   公尺□L 型側溝 

2.現況: 

□路面損壞 

□上邊坡擋土牆損壞 

□無上邊坡擋土牆致崩塌阻礙通行 

□下邊坡擋土牆損壞 

□無下邊坡擋土牆致路基崩陷 

□排水溝損壞 

□無排水溝致影響路基 

□其他           

 

3.造成原因: 

□年久失修 

□        災害造成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座 

落 

□一般山坡地 

□林班地、實驗林地、保安林地、區外保安林 

□公告之生態保護區 

□都市計畫區（農業區） 

□農地重劃區 

□平地 

□其他 

預 

期 

效 

益 

受益人口□0戶以下□10～20戶□20～30戶□30戶以上 

受益農地□10公頃以下□10～20公頃□20～30公頃 □30

公頃以上 

道路□500公尺以下□500 公尺~1000公尺□1000公尺以上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由建議人陳述。 

擬 

辦 

工 

程 

概 

估 

內 

容 

□上邊坡擋土牆 高     長     公尺 

□下邊坡擋土牆 高     長     公尺 

□排水溝       高     寬     長    公尺 

□集水井   座  深     寬     長    公尺 

□橋梁      座 長     寬     公尺 

□箱涵     座  長     寬     高    公尺 

□路面處理  (□AC□PC) 長    寬    公尺 

□避車道      處 

□其他：（請填工法、計價單位、數量） 

勘 

查 

意 

見 

1.屬本府權責或可由本府協處□是  □否 

2.是否為公眾使用 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
3.非屬新闢或拓寬工程      □是  □否 

4. □需處理 

5.□無需處理 

6.□移請（單位：              ）研處 

7.□其他（請詳敘）： 

概估

經費 
                    千元 

會 

勘 

人 

員 

 

 

縣議員、當地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縣政府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鄉鎮市公所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陳情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道 路 

用 地 

□已取得，據        表示，擬施作區段

土地所有權共      戶 

□未取得但可取得，請           協助取

得土地同意書 

□未取得且取得困難或有爭議，需再協調 

※ 工程位置圖、現況照片如後附頁 

勘查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(課)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



 

工程位置略圖：(請附清晰之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影本，並以色筆加註工程位置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現況或災害照片：(每個重要工項至少一張，並說明擬改善之內容，如屬不同工區則請加註擬處理工程所在之座標) 

  

(照片說明) (照片說明) 

  

(照片說明) (照片說明)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現況概述欄請就農路概況、損壞情形、災情及以往處理情形簡單描述。 

二、擬辦工程內容欄未明列之工法，請在其他項內填工法、計價單位、數量等。 

三、相關圖片欄位不足時，請自行加附頁。 

四、不同農路之勘查紀錄表應分開填寫(含附頁) ，代表座標請填農路起點起算第一個主要工項位置座標。 

五、本表所列項目數量為勘查時概估數，實際施作工程項目及數量以工程預算書為準。 

 

 


